
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本次重组前 12 个月内购买、出售资产的核查意见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以下简称“《重组办法》”）的规定：

上市公司在 12 个月内连续对同一或者相关资产进行购买、出售的，以其累计数分别

计算相应数额。已按照《重组办法》的规定报经中国证监会核准的资产交易行为，

无须纳入累计计算的范围，但《重组办法》第十三条规定情形除外。交易标的资产

属于同一交易方所有或者控制，或者属于相同或者相近的业务范围，或者中国证监

会认定的其他情形下，可以认定为同一或者相关资产。 

本次交易，重庆桐君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桐君阁”）拟以其合法拥有的

全部资产和负债（以下简称“置出资产”）与中节能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中节能太阳能”）全体股东合计持有中节能太阳能 100%股份（以下简称“置入

资产”）等值部分进行置换，中节能太阳能全体股东及其指定现金出资方将取得的置

出资产加上人民币约 3 亿元现金作为支付对价，受让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太极集团”、“公司”）所持桐君阁股份。在资产交割过程中，由中

节能太阳能全体股东委托桐君阁将置出资产直接交付给公司。 

在上述资产重组前，公司 12 个月内购买、出售资产的情况如下： 

一、出资成立重庆市金科金融保理有限公司 

2014 年 12 月 19 日，公司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参股重庆市金科金融保理有限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出资 524 万元，公司控

股子公司桐君阁、间接控股子公司太极集团重庆桐君阁药厂有限公司、公司关联人

重庆市涪陵太极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和重庆大易科技投资有限公司分别出资 524 万元

参股重庆市金科金融保理有限公司，各占金融保理公司注册资本的 1.59%。 

重庆市金科金融保理有限公司于 2015 年 5 月 21 日登记设立。 

注册资本：人民币 33,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蒋军 

住所：重庆市涪陵区新城区鹤凤大道 6 号 



经营范围为：以受让应收帐款的方式提供融资；应收账款的收付结算、管理与

催收；销售分户（分类）帐管理；与公司业务相关的非商业性坏帐担保；客户资信

调查与评估及相关咨询服务；再保理业务；金融类应收账款资产转让、承销；法律

法规准予从事的其他业务。[按许可证核定的范围和期限从事经营]** 

二、出资成立重庆市金科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2014 年 12 月 19 日，公司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参股重庆市金科商业保理有限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出资 476 万元，公司控

股子公司桐君阁和间接控股子公司太极集团重庆桐君阁药厂有限公司、公司关联人

重庆市涪陵太极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和重庆大易科技投资有限公司分别出资 476 万元

参股重庆市金科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名称以工商局核准为准）（以下简称：商业保理

公司），各占商业保理公司注册资本的 1.59%。 

重庆市金科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于 2015 年 2 月 9 日登记设立。 

注册资本：人民币 3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蒋军 

住所：重庆市江北区鱼嘴镇东风路 146 号 

经营范围：商业保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发放贷款等金融活动，禁止专门从

事或受托开展催收业务，禁止从事讨债业务）。[法律、法规禁止的，不得从事经营；

法律、法规限制的，取得相关审批和许可后，方可经营] 

上述金融保理、商业保理与本次重组中不属于同一或相关资产，在计算本次交

易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时，均无需纳入累计计算的范围。上述资产交易无需经股

东大会批准，已经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 

三、转让西南药业股权取得西南药业全部置出资产 

2014年8月10日，公司与哈尔滨奥瑞德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瑞

德”）全体股东和西南药业共同签署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之框架协议》，2014年8

月11日，公司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西南药业

股份有限公司部份股权的议案》，并进行了披露；2014年9月4日，对股权转让涉及



的具体事宜，公司与奥瑞德股东左洪波签署了《关于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

转让协议》，2014年9月5日，公司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再次审议通

过了《关于转让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部份股权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公告

2014-34；2014-36；2014-41号）。根据股份转让协议，公司持有西南药业87,014,875

股股份（占西南药业股本总额的29.99%）转让价格确定为840,967,308.86元，左洪波

受让上述股份的对价包括在重大资产置换中取得的西南药业全部置出资产和41,300

万元现金。2014年12月23日，公司公告已收到商务部反垄断局下发的《不实施进一

步审查通知》（商反垄初审函［2014］第186号），通知内容如下：“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第二十五条，经初步审查，现决定，对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案不实施进一步审查。该案涉及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之外的其他事

项，依据相关法律办理。”2015年3月19日该项交易经证监会并购重组委审核通过，

公司于2015年4月17日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及向左洪波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612号）。

西南药业已将全部置出资产移交至全资子公司重庆西南药业有限公司，同时西

南药业将持有重庆西南药业有限公司99%的股权交付给公司，1%股权交付给公

司全资子公司太极集团重庆涪陵制药厂有限公司，移交完成后，公司实际持有

重庆西南药业有限公司100%股权。2015年6月4日，公司和西南药业已完成重庆西

南药业有限公司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截止目前，西南药业重大资产重组置出资产的交割工作已基本完成。 

公司取得西南药业全部资产和本次交易的目的都是为实现公司规模化，增强公

司持续盈利能力，做大做强医药产业。 

除上述交易外，公司近 12 个月内未发生其他重大资产交易。 

 

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 9 月 15 日 

 


